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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2026年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项目
二、项目概况
2026年8月15日，既是第三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第一天。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普及与贯彻执行，展现合作区绿色建设成效，深化琴澳生态交流协作，结合国家和省相关工作部署，拟于2026年8月15日在横琴举办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普及生态法治知识，引导公众践行低碳生活，凝聚琴澳全民护生态合力，打造大湾区生态协同示范样板。
三、服务期限
2026年7月至2026年8月31日。
四、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77098321][bookmark: _Toc76328165][bookmark: _Toc529800909]承办合作区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相关内容包括： 
1.活动策划与设计。紧扣 2026 年全国生态日主题和生态环境法典宣贯要求，结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成果，策划活动主题，明确活动内容及流程。提供活动主视觉及延展物料设计服务。
2.活动执行。活动人数不少于60人。落实活动场地，制作活动现场相关物料，配套足够的现场执行人员、主持人、图片直播、台卡制作等举办活动的相关服务。
3.宣传推广。利用现有生态环境治理相关视频素材，完成合作区生态环境治理成果专题视频剪辑、后期包装、成片输出。设计制作主题展板并配套落地布设。负责撰写一篇活动通稿。
4.活动总结。提交项目执行报告。
本项目全部宣传物料、视觉设计成果须确保素材来源合规，完整取得使用授权，杜绝图片、字体、文案、音视频等各类素材侵权风险。
五、考核标准
按照国家、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采购需求文件执行。
六、采购预算及响应报价要求
本项目为项目总价包干，响应人的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设备费、运输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含联络费、调试费、保修费）、税费、不可预见费等完成本采购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及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应当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的风险因素等费用。响应人应当根据采购需求文件等材料自行考虑风险因素进行响应报价。否则，一旦成交，采购人将不予支付除了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的由采购人承担的风险因素之外的任何补偿。响应人漏报或不报，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响应报价中，合同金额不予调整。
七、付款方式
1期：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
2期：完成项目服务内容，提交项目执行报告并通过验收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剩余款项，即合同总价款的50%。
注: 每次支付款时，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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